无锡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学院文件
管理〔2017〕3号


六级以下教师岗位设置与聘用实施细则
（试行稿）
根据《江苏省高等学校岗位设置管理实施意见》（苏人通〔2009〕113号）等文件精神和《无锡职业技术学校岗位设置与聘用办法》（锡职院〔2017〕1号）等有关文件规定，为做好管理学院教师岗位的设置与聘用工作，结合管理学院实际，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1．六级岗位
任职条件：
（1）具有副教授专业技术职务，承担学校和系（部）规定的教学任务（含实践教学、考工考级和毕业论文（设计）指导等项目）和教科研任务，任职以来教学质量考核良好以上、年度考核合格以上，并在教学质量考核（或年度考核）中获得过优秀（首聘时为合格以上）。
（2）满足上述条件的下列三类人员可以申报本级岗位：
①在副高级岗位上任职9年及以上，且受聘副教授职务满3年，具备（3）所列教科研及其他成果中的1项及以上；
②在副高级岗位上任职6年及以上，具备（3）所列教科研及其他成果中的2项及以上；
③在副高级岗位上任职3年及以上，具备（3）所列教科研及其他成果中的3项及以上；
（3）教科研及其他成果
①校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科技成果奖及以上主要完成人（前3名）；
②校级及以上教学竞赛二等奖及以上获奖；
③市级及以上单项先进个人、优秀教育工作者等荣誉；
④市级及以上示范专业前3名；校级及以上科技创新团队、实验（实训）基地（含建设点）前3名；
⑤主持市级及以上教科研项目；
⑥校级及以上精品教材主编；或作为第一作者撰写本专业学术专著一部及以上；或有１篇及以上作为第一作者的研究论文（报告）被SCI、SSCI、EI、ISTP检索或在CSSCI刊物上发表；或有2篇及以上作为第一作者的研究论文（报告）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列刊物上发表；或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论文3篇及以上；或作为第一专利人获得专利1项及以上；
⑦作为指导教师，所指导的学生在市级及以上职业技能大赛获奖；或作为指导教师指导的毕业设计获得校级及以上毕业设计奖或团队奖；或作为完成人（前三位）创作（实践）的多媒体课件或作品获得（参展、参赛）校级及以上奖励；或作为指导教师指导校级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立项项目。
⑧结合本岗位工作，独立起草过高水平的管理文件、改革方案或撰写调研报告1项以上，经实践，取得良好效果。
岗位目标要求： 

在聘期内，完成学校规定教学工作量，教学态度端正，教学方法得当，教学质量考核成绩合格。同时取得下列业绩（1）—（8）条之一和第（9）条：
（1）完成学校规定的科研工作量；
（2）校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科技成果奖主要完成人（前3名）；
（3）校级及以上教学类竞赛获奖；
（4）校级及以上单项先进个人、优秀教育工作者等荣誉获得者或年度考核有1次为优秀（表扬）；
（5）校级及以上科技创新团队、实验（实训）基地（含建设点）主持人；
（6）校级及以上教科研项目主持人；
（7）公开出版教材主编；或作为第一专利人获得专利1项及以上；
（8）作为指导教师，所指导的学生在市级及以上职业技能大赛获奖；或作为指导教师指导的毕业设计获得校级及以上毕业设计奖或团队奖；或作为完成人（前二位）创作（实践）的多媒体课件或作品获得（参展、参赛）校级及以上奖励；或作为指导教师指导校级及以上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立项项目。
（9）教学为主型：在中文核心期刊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1篇；主持市厅级课题1项或主持2万元的横向课题。
教学科研型：在C刊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1篇或在中文核心期刊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2篇；主持省部级课题1项或主持市厅级课题2项或主持5万元横向课题。
2．七级岗位
任职条件：
下列三类人员可以申报本级岗位：

（1）具有副教授专业技术职务，但未能聘上五、六级岗上的在职教师；

（2）由讲师初评为副教授的第一个聘期；

（3）具备非高校教师系列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现任职在教师岗位上的人员。

岗位目标要求： 

在聘期内，完成学校规定教学工作量，教学态度端正，教学方法得当，教学质量考核成绩合格。同时取得下列业绩（1）—（8）条之一和第（9）条：
（1）完成学校规定的科研工作量；
（2）校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科技成果奖主要完成人（前三名）；
（3）校级及以上教学类竞赛获奖；
（4）校级及以上单项先进个人、优秀教育工作者等荣誉获得者或年度考核有1次为优秀（表扬）；
（5）校级及以上科技创新团队、实验（实训）基地（含建设点）主持人；
（6）校级及以上教科研项目主持人；
（7）公开出版教材主编；或作为第一专利人获得专利1项及以上；
（8）作为指导教师，所指导的学生在市级及以上职业技能大赛获奖；或作为指导教师指导的毕业设计获得校级及以上毕业设计奖或团队奖；或作为完成人（前二位）创作（实践）的多媒体课件或作品获得（参展、参赛）校级及以上奖励；或作为指导教师指导校级及以上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立项项目。
（9）教学为主型：在中文核心期刊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1篇；或主持市厅级课题1项或主持1万元的横向课题。
教学科研型：在C刊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1篇或在中文核心期刊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2篇；主持市厅级课题1项或主持3万元横向课题。
3．八级岗位
任职条件：
（1）具有高校讲师专业技术职务，承担学院和系（部）规定的教学任务（含实践教学、考工考级和毕业论文（设计）指导等项目），任职以来教学质量考核良好以上、年度考核合格以上，并在教学质量考核（或年度考核）中获得过优秀（首聘时为合格以上）。
（2）满足上述条件的下列三类人员可以申报本级岗位：

①在中级岗位上任职9年及以上，且受聘高校讲师专业技术职务满3年，具备（3）所列教科研及其他成果中的1项及以上；

②在中级岗位任职6年及以上，具备（3）所列教科研及其他成果中的2项及以上；

③在中级岗位任职3年及以上，具备（3）所列教科研及其他成果中的3项及以上。

（3）教科研及其他成果

①市级及以上教科研成果奖主要完成人（前7名）；院级教科研成果奖主要完成人（前5名）（论文、教材除外）；

②市级及以上劳动模范、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等教学、管理工作荣誉获得者；

③市级专业教学团队主要成员、实验（实训）基地、品牌和特色专业（含建设点）前7名；市级示范专业前3名；院级专业教学团队的前2名；

④省级及以上教科研项目完成人；市级及以上精品课程、优秀课程主讲人；市级教科研项目主要完成人；院级精品课程主持人；院级教科研项目（论文、教材除外）主持人；

⑤参加国家级规划教材、省级及以上精品教材、本专业学术专著编写，且本人编写字数达5万字及以上；参编公开出版高职教材，且本人编写字数达8万字；有1篇及以上作为第一作者的研究论文（报告）在（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列刊物上发表，或作为第一作者公开发表论文3篇及以上；作为第一作者获得软件著作权1项；作为第一发明人获得实用新型专利1项或外观设计专利2项；

⑥作为指导教师，所指导的学生获得市级及以上职业技能大赛奖；作为指导教师，所指导的学生获得省高校毕业设计奖；作为第一指导教师，所指导的学生获“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⑦创作（实践）的多媒体课件或作品获得（参展、参赛）省级及以上奖励；市级及以上教学竞赛奖获得者；院级及以上教学竞赛一等奖获得者。

岗位目标要求： 

在聘期内，完成学校规定教学工作量，教学态度端正，教学方法得当，教学质量考核成绩合格。同时取得下列业绩（1）—（8）条之一及第（9）条：
（1）完成学校规定的科研工作量；
（2）校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科技成果奖主要完成人；
（3）校级及以上教学类竞赛获奖；
（4）校级及以上单项先进个人、优秀教育工作者等荣誉获得者或年度考核有1次为优秀（表扬）；
（5）校级及以上科技创新团队、实验（实训）基地（含建设点）参与人；
（6）校级及以上教科研项目主持人；
（7）公开出版教材主编；或作为第一专利人获得专利1项及以上；
（8）作为指导教师，所指导的学生在市级及以上职业技能大赛获奖；或作为指导教师指导的毕业设计获得省高校毕业设计奖或团队奖；或作为完成人（前二位）创作（实践）的多媒体课件或作品获得（参展、参赛）校级及以上奖励；或作为指导教师指导校级及以上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立项项目。
（9）教学型：第一作者每年完成一篇公开发表论文。
教学科研型：在中文核心期刊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1篇；或主持市厅级课题1项或主持1万元的横向课题。
4．九级岗位
任职条件：

（1）具有高校讲师专业技术职务，承担学院和系（部）规定的教学任务（含实践教学、考工考级和毕业论文（设计）指导等项目），任职以来教学质量考核均在良好以上；

（2）满足上述条件的下列三类人员可以申报本级岗位：

①在中级岗位上任职9年及以上，且受聘高校讲师专业技术职务满3年，具备（3）所列教科研及其他成果中的1项及以上；

②在中级岗位上任职6年及以上，具备（3）所列教科研及其他成果中的2项及以上。

③在中级岗位上任职3年及以上，具备（3）所列教科研及其他成果中的3项及以上。
（3）教科研及其他成果

①市级及以上教科研成果奖的获得者；院级教科研成果奖（论文、教材除外）前3名；

②院级及以上劳动模范、优秀教师、优秀工作者等各项教学、管理工作荣誉获得者；

③省级专业教学团队、实验（实训）基地、品牌和特色专业（含建设点）前10名；市示范专业团队前7名；院级优秀专业教学团队前5名；

④市级教科研项目的前8名；院级精品课程主讲人；院级教科研项目（论文、教材除外）前3名；

⑤参加公开出版高职教材编写，且本人编写字数达5万字；作为第一作者公开发表论文1篇及以上；作为第一作者获得软件著作权1项；获得实用新型专利1项或外观设计专利2项；

⑥作为指导教师，所指导的学生获“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⑦创作（实践）的多媒体课件或作品获得（参展、参赛）市级及以上奖励；院级及以上教学竞赛奖获得者。

岗位目标要求： 

在聘期内，完成学校规定教学工作量，教学态度端正，教学方法得当，教学质量考核成绩合格。同时取得下列业绩（1）—（8）条之一及第（9）条：
（1）完成学校规定的科研工作量；
（2）校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科技成果奖主要完成人；
（3）校级及以上教学类竞赛获奖；
（4）校级及以上单项先进个人、优秀教育工作者等荣誉获得者或年度考核有1次为优秀（表扬）；
（5）校级及以上科技创新团队、实验（实训）基地（含建设点）参与人；
（6）校级及以上教科研项目主持人；
（7）公开出版教材主编；或作为第一专利人获得专利1项及以上；
（8）作为指导教师，所指导的学生在市级及以上职业技能大赛获奖；或作为指导教师指导的毕业设计获得校级及以上毕业设计奖或团队奖；或作为完成人（前二位）创作（实践）的多媒体课件或作品获得（参展、参赛）校级及以上奖励；或作为指导教师指导校级及以上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立项项目。
（9）教学型：第一作者每年完成一篇公开发表论文。

教学科研型：在中文核心期刊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1篇；或主持校级课题1项或主持0.5万元的横向课题。
5．十级岗位
任职条件：
下列四类人员可以申报本级岗位：

（1）具有高校讲师专业技术职称，但未能聘上八、九级岗上的在职教师；

（2）由助教初评为高校讲师的第一个聘期；

（3）具有非高校教师系列中级职称，现任职在教师岗位上的人员；
（4）具有博士学位的新引进教师。

岗位目标要求： 

在聘期内，完成学校规定教学工作量，教学态度端正，教学方法得当，教学质量考核成绩合格。同时取得下列业绩（1）—（8）条之一及第（9）条：
（1）完成学校规定的科研工作量；
（2）校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科技成果奖主要完成人；
（3）校级及以上教学类竞赛获奖；
（4）校级及以上单项先进个人、优秀教育工作者等荣誉获得者或年度考核有1次为优秀（表扬）；
（5）校级及以上科技创新团队、实验（实训）基地（含建设点）参与人；
（6）校级及以上教科研项目主持人；
（7）公开出版教材主编；或作为第一专利人获得专利1项及以上；
（8）作为指导教师，所指导的学生在市级及以上职业技能大赛获奖；或作为指导教师指导的毕业设计获得校级及以上毕业设计奖或团队奖；或作为完成人（前二位）创作（实践）的多媒体课件或作品获得（参展、参赛）校级及以上奖励；或作为指导教师指导校级及以上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立项项目。
（9）教学型：第一作者每年完成一篇公开发表论文。

教学科研型：在中文核心期刊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1篇；或主持校级课题1项或主持0.2万元的横向课题。
6．十一级岗位
任职条件：
（1）在助教岗位上任职3年及以上；

（2）承担学院和系（部）规定的教学任务（含实践教学、考工考级和毕业论文（设计）指导等项目），任职以来教学质量考核都在良好以上，且在教科研方面取得一定成果可申报本岗位。
岗位目标要求： 

在聘期内，完成学校规定教学工作量，教学态度端正，教学方法得当，教学质量考核成绩合格。同时取得下列业绩（1）—（8）条之一及第（9）条：
（1）完成学校规定的科研工作量；
（2）校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科技成果奖主要完成人；
（3）校级及以上教学类竞赛获奖；
（4）校级及以上单项先进个人、优秀教育工作者等荣誉获得者或年度考核有1次为优秀（表扬）；
（5）校级及以上科技创新团队、实验（实训）基地（含建设点）参与人；
（6）校级及以上教科研项目主持人；
（7）公开出版教材主编；或作为第一专利人获得专利1项及以上；
（8）作为指导教师，所指导的学生在市级及以上职业技能大赛获奖；或作为指导教师指导的毕业设计获得校级及以上毕业设计奖或团队奖；或作为完成人（前二位）创作（实践）的多媒体课件或作品获得（参展、参赛）校级及以上奖励；或作为指导教师指导校级及以上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立项项目。
（9）第一作者每年完成一篇公开发表论文。

7．十二级岗位
（1）本科毕业生见习期满或硕士研究生初期工资执行期满后的第一个聘期，或未能聘在十一级岗上的具有初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

（2）承担学院和系（部）规定的教学任务（含实践教学、考工考级和毕业论文（设计）指导等项目），任职以来教学质量考核合格以上，且在教科研方面取得一定成果。

8．附加分项

在符合基本聘用岗位要求的前提下，依据首聘现有岗位以来，个人工作的业绩、贡献和资历等为原则，参考以下附加分数项进行评价排序：
（1）在本岗位首聘起，每增加3年聘用，+1分；

（2）学校中层干部岗位一年以上+2分；分院中层干部岗位：+1分；一年以下减半（管理学院成立以来）；
（3）主持获校、市、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分别+1分/项，2分/项，3分/项；二等奖、三等奖按照40%，15%计分，第二、三、四、五参与人分别按照40%，30%，20%,10%记分； 
（4）主持获得校、市、省、国家级教学竞赛、信息化教学竞赛、微课、多媒体课件等一等奖，分别+1分/项，2分/项，3分/项，4分/项；二等奖、三等奖按照40%，15%计分；第二、三、四、五参与人分别按照40%，30%，20%,10%记分；微课、多媒体课件奖减半
（5）校、市、省、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分别+1分、2分、3分、4分；或校级及以上劳动模范、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等教学、科研、管理工作荣誉获得者按校、市、省、国家级分别+0.5分、1分、2分、3分；
（6）市级及以上专业教学团队、或科技创新团队、或实验（实训）基地、或品牌和特色专业（含建设点）主持人按市、省、国家级分别+1分、2分、3分；
（7）市级及以上精品课程主持人按市、省、国家级分别+1分、2分、3分；

（8）指导学生获得全国技能大赛三等奖以上，或省技能大赛一等奖，或省挑战杯竞赛一等奖以上，+1分/项；省赛二等奖、三等奖按照40%，15%记分；（就高原则，不累计）
（9）指导学生获得校、省毕业论文奖或团队论文奖，+0.5分/项，+1分/项，团队论文第二、三、四、五参与人分别按照40%，30%，20%,10%记分；

（10）主持获省部级以上教科研课题，+2分/项；市厅级课题，+0.5分/项；
（11）第一作者：发表C刊论文，+1分/篇；核心论文+0.5分/篇；出版国家规划教材0.5分/本；出版专著0.5分/本；申获发明专利，0.5分/项。
（12）在聘岗人员评分相同的情况下，以及未尽事宜的解释，由管理学院岗位聘用工作组投票决定（采用回避原则）。
2017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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